保密协议

本协议由以下两方签署：

【公司名称】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流村600号院9号楼1-3层101室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 以下简称 "光华荣昌 " 
及
【公司名称】德阳经开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天山南路三段99号
【法定代表人】罗星
 以下简称“经开能源”

· 公司、公司以下合称“双方”或单独称“一方” 。
· 以下缩成“披露方”是只披露保密信息的一方，“接受方”是指接收保密信息的一方。

序言
双方就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与经开能源的贸易业务     方面的合作拟进行讨论（下称“项目”）,依据项目需求，一方（“披露方”）可能会向另一方（“接收方”）披露某些保密信息。
双方认可被披露信息保密的重要性，同意签署本协议并据此对被披露信息进行保密。

1. 信息交换
在本协议期间，双方将就与序言中所提主题事项相关的、披露方或者其客户的所有关于商业信息、事务、产品、研究、技术方面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技术规格；数据；技术诀窍、算法；规则；成分；过程；设计；印刷品；略图；照片；样品；原型；测试车辆；发明；概念；想法；过去、现在和计划中的研究开发以及制造装配方法和流程；实际或潜在客户的身份或其他信息，客户接触和客户销售策略；市场研究；销售和市场计划，规划和策略；销售，成本和其他财务数据；产品、原材料以及零件的供应来源；工厂和生产设备的描述；价格列表；商业计划；财务报告和财务记录；计算机软件和程序（包括目标代码和源代码）；数据库；内部报告，备忘录，笔记，分析报告；战略；投资信息；以及其他一些涉及到披露方商业、技术或产品的数据、信息、材料或者无形资产等（以下简称“信息”）进行交换。
2.保密义务
2.1 任何一方应将披露方提供的信息仅用于双方的合作之目的，且应对此类信息保密，即，除非得到该信息来源方明示的书面授权，不得直接或间接地以口头或书面或任何其他形式向第四方披露。
2.2 任何一方应以使用己方类似信息时同样的关照程度，对从另一方获得的信息进行保密。保密义务不再适用于那些有足够证据显示该信息：
-在披露时已为公众所知，或通过非接受方错误行为而导致公众所知，或
-接受方在披露方披露之前已知晓，或披露后通过合法渠道在不承担任何保密义务的前提下从第四方获得；或
-接受方未使用披露方信息独立开发得到的信息，但该独立开发需要能被证明是可信的；或
-接受方应法院、政府机构或者类似权力机构的要求或指令进行披露。
2.3  任何一方应明确序言中所述主体事项相关的被授权专职参与人员，此类人员应受本协议约束，并且不应向其他未被授权参与序言中所述事项的人员披露或泄漏已知或已获得披露方提供的信息和双方商谈涉及的一切信息。任何一方的虽未被授权但知晓上述事项或信息的其他员工同样应受本协议约束。
2.4  在一方要求时，另一方应立即向披露方返还或销毁从其处获得的所有书面信息或其他纪录的信息（包括任何复印件，如有）。接受方应书面确认该类销毁。该类返还或销毁要求可在本协议有效期内随时提出且该类返还或销毁最晚应不晚于本协议终止后三（3）个月内。返还或销毁信息的复印件的义务不适用于接受方保留用于证明谈判内容和过程的复印件。
2.5 任意一方都可以随时停止信息交换。根据一方的要求，另一方可以停止信息的交付，已经披露或交付的信息需要按照2.4条中所确定的方式返还或者销毁。
2.6 对于合作过程中交换的或产生的个人数据，各方应遵守隐私立法方面的法规，同时，应采取必要的技术和组织措施保护以保护该类个人数据，例如（但不仅限于此）：保护私有数据不受未授权的访问、修改和传递（尤其是个人数据在网络中的传递）。
2.7不得泄露或披露与项目准备有关的数据和信息给第三方，无论项目筹备是否完成，不得将项目筹备过程、结果及相关信息泄露或披露给第四方。
3．不授予许可
本协议项下的信息交换与披露不构成披露方授予接受方现在或者以后拥有的专利权、专利申请权、版权（著作权）、商标或者其他知识产权等权利的许可。
4. 违约责任
在接收方违反本协议义务或存在违反本协议义务的威胁时，接收方应当及时将前述情形告知披露方，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信息进一步扩散或被不当使用的情形恶化。同时，披露方有权要求接收方依照本协议约定继续履行保密义务，和/或根据法律规定寻求其他可行的法律救济，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禁止令或其他法律保护。
5. 协议期限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有效期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本协议双方可书面确认延长本协议期限。
本协议的终止不改变双方对信息的保密义务；保密期限为自信息披露之日起直至本协议终止或双方合作终止（以最迟一个时间点为准）后【2】年届满。
6. 争议的解决
因签署或履行本协议产生的所有争议，包括那些由于协议生效问题产生的及协议终止后产生的争议，均应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是终局的且对双方或各方均有约束力，同时任何方可向有司法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执行该裁决。
6. 文本
本协议可由双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每份文本在盖章后即应是为一份原件。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签字、盖章）


【德阳经开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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